
財團法人得力教育基金會 函

地址: 10571 臺北市松h區南京和各五段188 號10樓

聯系各人:張雯 1*'J

電話: 02-87873798 轉 211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

﹒ 發文字號:得教字第 107001 號

主話:本會清寒獎助學金 106 年度第二學期將自 107 年 3 月 1 日開始

受理申請，請，是、予轉知各大學院校，並於貴部獎助學金主罔頁揭

露，以鼓勵符合資格之學生踴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 相關文號:貴部 106 年 7 月 13 日臺教高(四)字第 1060099333

號函 。

二、 本會清寒獎助學金，申請資格為本國籍各院校大學部或獨立學

院之學生(不合五專、夜間部、推廣教育部、進修部及空中大

學) ，未享有公費待遇，或享有其他類似之特殊境遇性質之獎

學金，且確具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進變故之事實者，本獎助學金

名額，以每學期五十名為原則，每名發給新台幣貳萬元整，

106 年度第二學期清寒獎助學金將自 107 年 3 月 l 日至 3 月 31

日受理申言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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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會 106 年第一學期清寒獎助學金原定核發 50 名，由於申請踴

躍(近二千名申請) ，經本會董事會同意，實際核發 94 名，每名

貳萬元 。

四、檢附財團法人得力教育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實施辦法(106 年 11

月 14 日修正)、申請注意事項及申請書 (107 年版)各乙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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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得力教育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第一條 本會為促進公益及良善之目的，協助全國各公私

立大學及獨立學院家境清寒，或家庭突遭變故之優秀學生

完成學業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名額，以每學期五十名為原則，每名

發給新台幣貳萬元整。

第三條 申言青資格:

一、本國籍各院校大學部或獨立學院之學生(不合

五專、研究所、夜間部、推廣教育部、進修部及空中大

學) ，未享有公費待遇，或享有其他類似之特殊境遇性質之

獎學金，且石在具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進變故之事實者。

二、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及採行成績

七十五分以上，且未曾有四故意行為，遭言己警告，以上懲處

記錄者。

第四條 申請文件:下列文件以正本或與正本相符之影本

為憑，申請文件概不退退，文件不全者視為無效之申請，

不另行通知。

一、本會申請表正本乙份。

二、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正本(彩本須蓋有學校章

戳，若成績為優、甲等者請向學校申請原始



成績)。

三、清寒證明文件乙份，若因家庭突遭變故而申

請本獎助學金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由村

里長出具記載變故事實之證明文書。

四、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彩本(須蓋當學期註冊戳

章)。

五、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(印於同一

頁)。

第五條 申請時間由本會每學期另行公告，申請文件一律

掛號郵寄本會(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88 號十樓) , 

逾公告收件截止日期恕不受理(以郵戳為憑)。

第六條 經審核獲發獎助學金名單，將於審核完畢後，於

本會網頁公告，並由本會個別通知獲獎人(未獲獎者不另函

通知) ，請獲獎人出具領取支票之領據後，由本會逕寄支票

予獲獎人。

第七條 已領取獎助學金之申請人，如經發現資格不符，

或有其他聲請不實之情形，本會得撤銷其獲獎資格，立在請

求返還已領取之獎助學金。

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董事會議決隨持修改

之。



財團法人得力教育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申請注意事項

一、 本獎學金發放對象為本國籍、大學部學生，非本國

籍、五專生及研究所學生請勿提出申請，俾兔徒勞。

二、 一年級新生無上一學期大學成績，請勿以高中三年

級成績單提出申請，但歡迎一年級學生於下學期提出申

去三生咱 們
古月 v 

三、 清寒發明文件請提供低收入卡彩本或鄉鎮區公戶丹、

村里長辦公處出具之證明文件正本。

四、 為使獎學金發放予更多家庭，每戶以投放一名為

限，家中有兩名以上符合申請資格者，請以成績較優者

提出申請。

五、 獲獎名單除在本基金會網頁公告外，且個別以電子

郵件通知申請人，申請人於申請書所附之電郵地址請務

必書寫清楚。

六、 逾該校規定修業年限(如大學四年制之五年級生等

等)之申請者請註明逾期原因。

七、 申請文件請務必於申請期限前寄出，以郵戳為:息，

逾期視為不合格件。



財團法人符力教育基金會清本欒助學金申請書

申請人 .fJ:- a甜生A可 性別

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
.一，一一一一

就讀學校 科~、年級
一一

戶手各地址

聯絡地址

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

E-mail 

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

…一一

家庭狀況概述

(含家庭經濟狀、

面臨困境等等)

※申請書及附件收件後恕不退遷，惟本基金會將尊重個人機密予以嚴格保密。

※聯絡地址及 Emai 1 請填寫正確，以利寄發獎助學金通知。

※本會地址: 10571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88 號 10 樓

※聯絡電話: 02-8787 3798 分機 211

申請人簽名: 口
H
叫

叫
自
于

口
川
門

年月 日




